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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關於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上

進行辯論時發言的規則進行辯論時發言的規則進行辯論時發言的規則進行辯論時發言的規則

的諮詢文件的諮詢文件的諮詢文件的諮詢文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邀請議員就現時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

上進行辯論時發言的規則提出意見，尤其請議員對目前議員可在全體

委員會會議上就每項議題發言多於一次的安排，以及在議案辯論臨近

結束時議員可否於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言，提出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自 1998至 99年度立法會會期開始至今，議事規則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將多項與《議事規則》第 38條所載條文有關的事宜列為須再
作研究的事項，以期改善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事務的程序。規則第 38
條列出議員可就每項議題發言多於一次的各種情況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委員會在
1999年 9月 23日的會議上注意到：

(a) 根據規則第 38(1)(a)條，議員可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就每
項議題發言多於一次；及

(b) 規則第 38(4)及 (6)條並無清楚訂明議員可否在議案動議
人發言答辯後而議題未付諸表決時發言。

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言

3. 委員會察悉，准許議員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就每項議題發言

多於一次的安排採納自前香港立法局《會議常規》，當中的規定基本

上是依循英國的慣例。在英國，法案在二讀後須由 “委員會 ”進行研究，
在此階段可動議修正案和就該等修正案進行辯論，並逐一通過法案每

項條文及附表。法案大部分均由常設委員會研究，但亦可交付專責委

員會或全院委員會進行研究。該等委員會所遵循的程序主要源自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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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程序。為使議員能對法案每項條文逐一詳加商議，然後通過

法案文本或對有關文本作出修改，以反映委員會的意見，議員可在此

“委員會階段 ”發言多於一次。委員會 (包括全院委員會 )須在完成其工作
後向議院作出報告。這是法案所經過的 “報告階段 ”，議院會在此階段
重新審議法案的文本。議員在 “報告階段 ”可提出修正案，刪除法案的
條文或附表。此外，議員可再次動議先前在委員會會議上遭否決或撤

回的修正案，亦可藉提出修正案恢復原有的法案文本，但議院議長有

權篩選修正案，以免再三重複已在委員會會議上進行過的辯論。議員

在 “報告階段 ”只可就同一議題發言一次。不過，在常設委員會就法案
作出報告時，該項規則會予以放寬，讓負責有關法案的議員或修正案

動議人可發言多於一次。

4. 在香港，法案通常由立法會轄下法案委員會進行研究，但法

案委員會所作的決定或建議對立法會並無約束力。因此，如立法會成

立了法案委員會，即使該法案委員會已對法案詳加商議，法案文本仍

會由全體委員會重新審議。香港立法會處理法案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 ”
(亦即由全體委員會對法案進行審議 )，可視為英國制度下 “委員會階段 ”
與 “報告階段 ”的混合體，由此引起了議員應否獲准就每項議題發言多
於一次的問題。

5. 委員會委員明白，議員希望有充分機會辯論法案的條文及任

何修正案，然後才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就該等條文和修正案進行表

決。委員亦留意到，若辯論演變成多名議員之間一場相持不下的論戰，

現時並無任何規則可結束有關辯論。如此會令立法會議事的時間變得

極為緊迫，尤其是當有關會議的議程項目眾多的時候。

6. 委員會察悉，若不保留現行安排，可考慮在《議事規則》內

納入若干彈性，以便由內務委員會考慮應否對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

言的次數及／或時間施加限制。內務委員會在決定向立法會主席作何

建議前，可充分考慮議員是否已有合理機會，表達其對法案文本及所

提修正案的意見。另一可行方案是按照議案辯論的現行安排，只准議

員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就每項議題發言一次。

7. 委員會認為，在建議對現行安排作任何改變前，宜先徵詢議

員對此事的意見。

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言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言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言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言

8. 根據現行規則，議案動議人可在所有出席會議的議員已有機

會發言之後，議題付諸表決之前，發言答辯；任何議題付諸表決後，

議員即不得再就該議題發言。然而，規則第 38(4)及 (6)條並無清楚訂明
尚未就該議題發言的議員可否獲准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而議題未

付諸表決時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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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員會得悉，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並無此問題。在其他立法

機關，辯論通常須在一段指定時間內進行，普遍的做法是由議院議長

邀請議案動議人在臨近指定時間結束時發言，即使當時可能有其他議

員正在輪候發言。

10. 委員會認為，由於本港立法會並無對議案辯論訂立任何時間

限制，因此，尚未就議案發言的議員可否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

言，完全由立法會自行決定。若准許議員如此發言，那麼便應讓議案

動議人有機會就該等言論再作回應，但這可能會使辯論一輪復一輪地

繼續進行。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1. 為方便搜集各位議員的意見，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載有開列各個方案的問
卷。謹請議員填妥該問卷，並於 1999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19日日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或該日前或該日前或該日前或該日前把問

卷交回議事規則委員會秘書。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2. 如對本諮詢文件有任何查詢，請與下述人士聯絡：

助理秘書長 1 吳文華女士  (電話： 2869 9220)；或
總主任 (1)5 陳美卿小姐  (電話： 2869 9244)。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0月 5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38. 議員可發言多於一次的情況議員可發言多於一次的情況議員可發言多於一次的情況議員可發言多於一次的情況

(1) 除獲立法會主席許可外，議員就每項議題發言不得多於

一次，但以下情況則屬例外  

(a) 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或

(b) 依照第 (2)款的規定；或

(c) 依照第 (3)款的規定作出解釋；或

(d) 如屬議案動議人，依照第 (4)款的規定發言答辯；或

(e) 依照第 (7)款的規定，就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
報告 ”的議案發言。

(2) 在同一次辯論中，已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54(7)條 (二讀 )發
言的議員，可再次發言。

(3) 已就某議題發言的議員，可再次發言以解釋其先前發言

中被誤解的部分，但發言時不得提出新事宜。

(4) 在立法會會議上，議員動議人可在所有出席會議的議員

已有機會發言之後，議題付諸表決之前，發言答辯；但修正案動議人

沒有此答辯權。

(5) 如有議員就某議題動議一項修正案，或在辯論該議題時

有議員動議一項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則已就該項議題發言的

議員可就該項修正案或該項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再次發言。

(6) 任何議題經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向立法會或全

體委員會提出待決並付諸表決後，議員即不得再就該議題發言。

(7) 已就 “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 ”的議案發言的獲
委派官員，可就該議案再次發言，以對在辯論該議案時所提出的任何

事宜答辯。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999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19日或該日前交回日或該日前交回日或該日前交回日或該日前交回 )

檔號： CB1/R/1/1

致： 香港中區花園道 3號
萬國寶通銀行大廈 3樓
立法會秘書處

議事規則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盧思源先生 )

(圖文傳真號碼： 2869 6794)
 

關於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在立法會會議及全體委員會會議上

進行辯論時發言的規則進行辯論時發言的規則進行辯論時發言的規則進行辯論時發言的規則

的諮詢文件的諮詢文件的諮詢文件的諮詢文件

請在下列方格內加上 “√”號，表明你的選擇。如有多於一個選擇，請按
優先次序在方格內填上 “1”、 “2”及 “3”。

(A) 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言

! 保留《議事規則》第 38(1)(a)條所訂議員可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
就每項議題發言多於一次的現行安排。

! 在《議事規則》內納入彈性，以便由內務委員會考慮應否向立

法會主席建議對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發言的次數及／或時間

施加限制。

! 議員只准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就每項議題發言一次。

! 其他意見：

                                                                                              

                                                                                             

                                                                                              

                                                                                              

                                                                                              

                                                                                             



2

(B) 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言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言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言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發言

! 在《議事規則》內訂明，議員可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而議

題未付諸表決時發言。

! 在《議事規則》內訂明，議員不得在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後而

議題未付諸表決時發言。

! 其他意見：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